厦门城市职业学院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

全校公共选修课选课须知

各系部：

经审定，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拟开设35门公共选修课，供普通高职2015级、2016级及2013级五年专学生选修。具体选课工作安排如下：

一、课程安排

为进一步丰富我院“通识教育”课程教学内容、变革传统课程修读模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本学期我校共引进17门网络课程（10门尔雅通识课和7门高校邦通识课），与本校面授课程一起开放供学生选课。

序号1-18的课程为本校面授课程，由任课教师在校内面授，即学生在排定的时间地点按时到课并参加随堂考试。

序号19-28的课程为尔雅通识课（网络课程），即学生通过网络平台在线学习，按课程进度要求完成章节测验、线上考试。

序号29-35的课程为高校邦通识课（网络课程），主要是创新创业模块类课程，学生通过网络平台在线学习，按课程进度要求完成章节测验、线上考试。
相应的具体要求开课前将另行通知。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限选人数
	任课

教师
	职称
	周次
	星期
	节次
	上课

地点

	1
	07600100
	网络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
	2
	80
	林晓玲
	馆员
	2-12
	一
	9-11
	60205

	2
	07609600
	雅思英语专项精练
	2
	60
	杜迎洁
	讲师
	2-12
	一
	9-11
	60302

	3
	07607600
	唐宋词与人生
	2
	100
	戴力芳
	讲师
	2-12
	一
	9-11
	T1

	4
	07600700
	人类微表情与身体语言分析
	2
	100
	潘峰
	副教授
	2-12
	一
	9-11
	T2

	5
	07603300
	生活中的社会学
	2
	150
	章长城
	副教授
	2-12
	一
	9-11
	T5

	6
	07606800
	媒体的套路
	2
	60
	李珊
	高级记者
	2-12
	二
	9-11
	50203

	7
	07609500
	电影中的金融知识
	2
	90
	宣捷
	副教授
	2-12
	二
	9-11
	60205

	8
	07603400
	中国传统文化十讲
	2
	150
	章长城
	副教授
	2-12
	二
	9-11
	T1

	9
	07603200
	当代爱情诗赏析及速写入门
	2
	150
	陈仲义
	教授
	2-12
	二
	9-11
	T2

	10
	07603600
	中西文化之差异
	2
	100
	刘振君
	副教授
	2-12
	二
	9-11
	T3

	11
	07606100
	动漫与心理
	2
	150
	杨莉
	副教授
	2-12
	二
	9-11
	T5

	12
	07609700
	玩转游戏
	2
	100
	王林容
	助教
	2-12
	四
	9-11
	20205

	13
	07607400
	大学生创业政策与法律基础
	2
	60
	黄琼
	助理研究员
	2-12
	四
	9-11
	50203

	14
	07601500
	实用文体写作
	2
	100
	邱仕华
	副教授
	2-12
	四
	9-11
	60205

	15
	07604100
	闽南地方文化
	2
	120
	吴松青
	副教授
	2-12
	四
	9-11
	T1

	16
	07607300
	职场中的跨文化沟通
	2
	100
	林丽钦
	副教授
	2-12
	四
	9-11
	T2

	17
	07609400
	人际沟通与礼仪
	2
	150
	杨莉
	副教授
	2-12
	四
	9-11
	T3

	18
	07604200
	幸福心理学
	2
	150
	柯雅婷
	副教授
	2-12
	四
	9-11
	T5

	19
	07609800
	大学生安全教育（新版）
	2
	100
	王大伟
	教授
	2-12
	尔雅通识课

（网络课程）

	20
	07609900
	市场的力量：中国经济改革之思
	2
	100
	张维迎
	教授
	2-12
	

	21
	07610000
	百年风流人物：康有为、曾国藩、载恬
	2
	100
	周鼎
	讲师
	2-12
	

	22
	07610100
	伦理学概论
	2
	100
	廖申白
	教授
	2-12
	

	23
	07610200
	家园的治理：环境科学概论
	2
	100
	戴星翼
	教授
	2-12
	

	24
	07610300
	数学的奥秘：本质与思维
	2
	100
	王维克
	教授
	2-12
	

	25
	07610400
	科学通史
	2
	100
	吴国盛
	教授
	2-12
	

	26
	07610500
	用经济学智慧解读中国
	2
	100
	石磊
	教授
	2-12
	

	27
	07610600
	形象管理
	2
	100
	王红
	副教授
	2-12
	

	28
	07610700
	大学生恋爱与性健康
	2
	100
	李子勋
	主任医师
	2-12
	

	29
	07608600
	创业启蒙与案例分享
	2
	100
	王众托
	讲师
	2-12
	高校邦通识课

（网络课程）

	30
	07608700
	创业基本功与精益创业方法论
	2
	100
	王功权
	讲师
	2-12
	

	31
	07608800
	计算思维
	2
	100
	汪卫
	副研究员
	2-12
	

	32
	07608900
	移动互联网思维
	2
	100
	李易
	主任编辑
	2-12
	

	33
	07609000
	创业基础
	2
	100
	李家华
	教授
	2-12
	

	34
	07609100
	创新思维开发与落地
	2
	100
	赵英著
	研究员
	2-12
	

	35
	07609200
	打造无敌商业计划书
	2
	100
	袁海涛
	高级工程师
	2-12
	


二、选课对象

1.普通全日制高职2015、2016级及2013级五年专公选课未修满4学分的学生。

2.往届未修满4学分的学生，需于选课结束前，持书面申请到教务处（行政办公楼303）报名补选。

3.闽台专业赴台学生，短期研修所得学分可申请抵一门公选课，一年期研修所得学分超过40学分的部分，可以申请抵一门或两门公选课。符合条件的学生，本人持书面申请，附上台湾研修课程成绩单，报教务处审批后折抵学分。

三、选课方式及时间安排

本次选课共分两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学生都应进入系统查看选课情况，选课结束才最终确认选中该门课程。

第一阶段（网页上显示为“第二阶段”）：12月26日—12月30日。
学生登陆教学管理中心按先选先得的原则进行选课。即只要学生符合选课条件并且其选择课程的选修人数未达到限选人数，系统就会接受该学生的选课申请。名额已满的课程不再接受学生申请。
第二阶段（网页上显示为“第三阶段”）：2017年1月1日—1月5日。
第一阶段结束后，选修人数不满60人的课程（除个别小班授课的课程及网络课程外），系统将自动取消开课。原本选中该课程的学生进入查询“已选修课程”将显示为空，表示已被系统剔除，需要重新选课。学生可从名额未满的课程中按先选先得的方法重新选课，同第一阶段。该阶段选中的课程即为最终中选的课程。

说明：为简化学生选课流程，因系统设置原因，本次选课不设第一阶段。故网页上显示为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
四、系统操作步骤

（一）登陆：学生进入教务处主页（http://jwc.xmcu.cn/），登陆“教学管理中心”。用户名：学号。初始密码：出生日期，八位。
（二）准备：点击“选课系统”模块，先仔细阅读“选课须知”及课程安排。从“进入选课”进入选课页面。点击课程前面的“编号”可查看课程简介、教师简介及限选条件等信息。若选择两门课程，请务必看好课程安排，避免时间冲突。

（三）选课：选中课程，点击“选课”，填写选课分值（供每生分配的总分值为100，可全部用于一门课程，也可按个人意向分配用于两门课程）。选课共分三个阶段，各阶段操作步骤见上述选课方式及时间安排。

（四）退课：在选课结束前，因错选需要退课的，可在退课申请栏中点击相应课程后的“退课吗？”，再按“确认”即可。

（五）确认：1月6日选课结束后，学生可进入教学管理中心“查看本次已选课程”确认本次选课最终结果。教务处也将及时在教务处主页公布最终选课名单。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因为人数偏少的课程在第三阶段可能被取消，所以选课进行过程中查看到的结果并不是最终结果。
五、注意事项

（一）拟开设的公共选修课程信息以系统提供数据为准，选课期间请及时关注系统的最新通知。

（二）学生在校期间应修满公共选修课4学分。每生每学期可选修1-2门课程，最多不超过2门。

1.如果重复选修同一门课程的（课程名相同、学分相同、计划学时相同、开课教师相同），只取其最高成绩，计入一次学分。

2.如果开设的公共选修课已列入本专业教学计划（课程性质内容重复或相近）的，该专业学生不能重复选修。如果重复选修并通过考核的，将不予以确认选修学分，不计入个人成绩表。

3.因有些选课限制条件无法在系统中自动定义，请学生选课时务必关注“限制条件”，条件允许再选课，条件不符可能被系统退课。

（三）学生用账号登录并完成操作后，请务必点击学生个人界面左上角的“退出”或关闭浏览器，以防止被其他人篡改选课记录。

（四）请务必妥善保管好自己的密码，如果遗忘密码，执学生证到所在系部教学秘书处申请查询或重置。 

（五）学生应及时关注自己的选课结果，每一阶段选课结束以后及时查看是否选中，如未选中则应按时进行下一阶段选修，以免错过选课机会，由此造成的后果由学生自行承担。

（六）其他事项具体参照《厦门城市职业学院选修课管理办法（修订）》（厦城院教〔2010〕46号）执行。

教务处

2016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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